
中大教务 匚⒛10〕132号

关于印发 《中山大学普通本科生修读公共选修

课程 (通识教育课程)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明确公共选修课程(通识教育课程 )的修读与管理,

优化本科生的知识体系,促 进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全面发展,现 特

制定并印发 《中山大学普通本科生修读公共选修课程 (通 识教育

课程 )暂 行管理办法》,请 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十二 土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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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普通本科生修读公共选修课程 (通识教育课程)

暂行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ˉ步明确公共选修课程的修读与管理,特 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为优化本科生的知识结构,促 进德、智、体、美等

各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,学 校对原有的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程进行

拓展,逐 步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。该课程体系的架构分为两类:

一类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(简称
“
核心通识课程

”),由 学校通识

教育部组织开设的
“
中国文明

”,“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
”,“全球

视野
”,“科技、经济、社会

”四大板块课程与各院 (系 )向 其他

院 (系 )开 放的跨院系跨专业基础课程两部分组成;另 一类为通

识教育一般课程 (简称
“一般通识课程

”)。本科阶段的公共选修

课程板块即由上述各类通识教育课程构成。

第二章 学分修读要求

第三条 根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原则,通 识教育

课程属于公共选修课程的学分模块。其中,通 识教育核心课程的

性质属于公共指定选修。根据目前各学科专业的修读计划,具 体

各专业学生的修读要求如卞:

(一 )文 理工科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必须在本科阶段修满通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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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课程 1眵个学分,其 中现阶段
“
核心通识课程

”
需修满 10个

学分,“一般通识课程
”
需修读6个 学分。医科全日制普通本科生

必须在本科阶段修满通识教育课程 13个 学分9其 中现阶段
“
核心

通识课程
”

需修满6个 学分,“一般通识课程
”

需修读 7个 学分;

四年制医学本科生必须修满通识教育课程 10个 学分,其中现阶段
“
核心通识课程

”
需修满 4个 学分,“一般通识课程

”
需修读 6

个学分;今 后将逐步提高核心通识课程修读比重。

(二 )参 加”+2”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在本校需修满8个 通识

课程学分。其中,核 心通识课程需修满0个 学分,一 般通识课程

需修读 2个 学分。

(三 )理工科、经管类学生要求修读核心通识课程
“
中国文明

”

类4学 分,其 他三类2个 学分;人 文社科类学生要求修读核心课

程
“
科技、经济、社会

”
类4学 分,其 他三类2个 学分¤

第三章 学分转换及成绩记录

第四条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所修学分超出规定要求的部分转

换为通识教育一般课程学分;通 识教育一般课程学分不可转换为

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学分。

第五条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通识教育一般课程的考试成绩

不及格的均不安排重考,该 课程的学分与成绩均不予记录;但 可

在下∵学期进行重选或另选。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及格的成绩如实

记录,若 因学分超出已申请转换为通识教育r般 课程学分的,在

ˉ 3丁



中英文成绩单上均不可选择不记录。

第四章 课程修读年限规定

第六条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原则上要求学生从一年级开始

选读 ,三 年 内完 成 通 识 教 育 课 程规 定 应修 的学分 ;参 加 ?+z” 联 合

培养项目的学生要求在两年内完成规定应修的学分;整 院制合作

办学中法核工程专业可在四年内完成规定应修的学分。

第五章
·
附 则

第七条 本办法由⒛10级 本科生开始执行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医学教务处与通识教育部负责解

。 主 题词:教 育 教学 通识课程△ 通知

释 。

中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⒛ 10年 12月 23日 印发

责任校对:陈 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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